
鹿鞭膏编制说明
企业名称：吉林省鹿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

标准名称：鹿鞭膏

标准编号：Q/JLYSW0009S-2024

一、 标准制订概况：

1、产品研发的背景：

本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，计划生产鹿鞭膏产

品。为了更好的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和安全性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

益，确保产品质量。公司总经理及研发部门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在

本公司会议室研究决定，制定本标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规定，特制订该产品的企业

标准，作为企业组织生产的依据。

本产品所用原料人工养殖梅花鹿鹿鞭、鹿尾（去骨）应符合 NY 317

的规定。驴鞭、狗鞭来源于经过检验检疫合格的驴和狗,应符合 GB

2707 的规定。人参（生晒参，人工种植 5 年生）应符合 GB/T 19506、

DBS22/ 024、卫生部公告 2012 年第 17 号的规定。每 100 克产品中添

加人参 3 克。覆盆子、桑葚、桃仁、茯苓、砂仁、肉桂、龙眼肉、芡

实、栀子、黄精、甘草、山药、枸杞应符合《中国药典》一部（2020

版）的规定。牡蛎干应符合 GB/T 26940 的规定。蜂蜜应符合 GB 14963

的规定。红糖应符合 GB/T 35885 的规定。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

的规定。其它符合“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”

卫法监发[2002]51 号附件 1：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中、相关

国家标准。所用原料符合要求。



2、制定标准遵循的原则

本标准编制遵循“先进性、实用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尽可能与

国际标准接轨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，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产

品质量安全法》的规定，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主要依据，充分

考虑本企业鹿鞭膏产品的客观实际需要，并参照相关国内和国际各类

标准准予以制定。本标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规定制订，本标准的格式按 GB/T 1.1-2009

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的原则进行

编制。

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）标准

要求。

3、调研论证、标准的起草及指标验证

研发人员首先查阅了 GB 2762、GB 2763、《中国药典》等资料及

信息，经过反复研发、试制，初步确定了产品的工艺参数及质量指标，

然后在实验室进行工艺修正，样品试制及质量检测试验，取得实验室

参数，最后进行严格的样品中试试制，样品经检测合格后，最终确定

产品的工艺及质量标准的各项指标。

根据本产品的生产特点，以国家、地方推荐或强制性标准和产品

的检验结果作为制定本标准的依据，对公司的产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，

同时，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，由公司专业人员负责起草制定本标准，

报省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备案。

二、 产品特性说明：



1、食品属性及分类

按 GB 2762 的食品类别、GB 2760 的食品分类系统、国家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公告（2016 年第

23 号）确定本产品的类别编号 3101；类别名称：其他食品；品种明

细：其他食品

2、产品名称：

根据产品的主要原料名称而确定的产品名称。本标准适用于以人

工养殖梅花鹿鹿鞭为主要原料，添加鹿尾（去骨）、驴鞭、狗鞭、人

参（生晒参，人工种植 4 年或 5 年生）、覆盆子、黄精、桑椹、枸杞、

牡蛎干、山药、桃仁、茯苓、砂仁、肉桂、龙眼肉、芡实、甘草、栀

子，经处理、净制、粉碎，与蜂蜜、红糖、麦芽糖熬制、冷却、包装

制成的其他食品鹿鞭膏。

3、生产加工工艺及确定理由

本标准适用于以人工养殖梅花鹿鹿鞭为主要原料，添加鹿尾（去

骨）、驴鞭、狗鞭、人参（生晒参，人工种植 4 年或 5年生）、覆盆

子、黄精、桑椹、枸杞、牡蛎干、山药、桃仁、茯苓、砂仁、肉桂、

龙眼肉、芡实、甘草、栀子，经处理、净制、粉碎，与蜂蜜、红糖、

麦芽糖熬制、冷却、包装制成的其他食品鹿鞭膏。

此工艺是经过产品小试后制订、通过中试进行验证后修订而成的。

按此工艺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指标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。

三、 标准指标、试验方法、要求确定的依据

1、本标准的指标、试验方法、要求设定是参考国家质检总局发



布的《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（2006 版）》、GB 2726 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 熟肉制品、制定的。

GB 27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、《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

则（2006 版）》中规定了固体饮料生产加工企业按照市场准入的要求

需要达到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。本标准参考了其中的一些技术指标

和检验方法，以便和市场准入要求保持一致。

2、试验方法制定依据

由于鹿鞭膏是其他食品，所以关于此类产品技术指标的测定主要

采用食品中相关参数的测定方法，测定方法准确可靠。

四、 与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指标的比较

1、本标准中感观指标设定项目与 GB 27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

肉制品相同。

2、污染物限量：依据 GB 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

物限量》本标准中铅为污染物限量。本标准指标铅（以 Pb计）/（mg/kg）

≤0.4。此指标高于 GB 2762《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

量》铅（以 Pb 计）/（mg/kg）≤0.5 要求。其目的是提高产品的质

量，铅采用 GB 5009.12 检测方法。

五、 与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强制性法律、法规的关系

如下：

1．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坚持了以国家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及标

准为钢的原则。

（1） 必要性原则：贯彻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方针、政策及国



家、行业、地方强制性标准。积极采取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推荐性标准；

企业内部标准只有在确定必要时才能制定，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要求

形成标准。

（2）有效性原则：标准必须具备一定的功效，对标准适用范围内

的工作具有有效性。

（3）操作性原则：标准要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。

（4）持续改进原则：标准的编写体现持续改进的思想，充分考虑

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最新技术水平。

2．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其它强制性标准，在实施

过程中如遇与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抵触之处时，自动

废止本标准中相抵触部分，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为准。

吉林省鹿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

2024 年 03 月 07 日














